
 

关于“劳动节”放假及值班工作的通知 
 

校内各部门： 

根据《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2020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

知》（宁政办发〔2019〕68号）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现将放假及

值班工作安排如下： 

一、放假安排 

2020年劳动节5月1日至5日放假，共5天。4月26日（星期日）、

5月9日（星期六）上班。 

二、值班安排 

（一）校领导值班 

日  期 姓  名 职务（电话） 

05.01（五） 
赵利宁 

 

党委书记 

(13639580836) 
05.02（六） 

05.03（日） 

05.04（一） 
刘  炜 

党委副书记 

校  长 

（13709572837） 05.05（二） 

（二）新校区干部值班 

日  期 姓  名 
职务 

（电话） 
姓  名 

职务 

（电话） 

05.01（五） 韩  宇 
科研处副处长

（13639581249） 
付万荣 

职业素养部副主任

（13639581248） 

05.02（六） 李恒毅 
就业与合作处处长 

（13995008801） 
尹  峰 

职业素养部副主任

（13709508889） 

05.03（日） 马  慧 
就业与合作处副处长 

（15378991777） 
詹发荣 

技师学院院长 

（13895499257） 

05.04（一） 杨海波 
资产管理处处长

（13995093209） 
贾冬生 

技师学院副院长 

（13995218911） 



 

05.05（二） 徐  宏 
资产管理处副处长

（13895411958） 
李慧云 

工业工程学院院长

（13909598807） 

（三）保卫处值班 

日  期 姓  名 职务（电话） 

05.01（五） 薛福利 
保卫处综合办公室主任 

（15825316418） 

05.02（六） 陈东旗 13895174445 

05.03（日） 季运霖 13995477280 

05.04（一） 郑文军 
保卫处处长 

（13895493233） 

05.05 (二） 霍世军 15809500288 

三、相关要求 

1.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，五一放假期间，全校教职

工无特殊情况不得离开宁夏，如有特殊情况必须离开宁夏，必须

履行请销假手续并严格做好疫情防控工作。 

2.中层值班干部及保卫处值班人员必须24小时在岗值班，保持

手机畅通，如遇突发事件，必须第一时间向带班校领导报告。 

3.南校区不再安排中层干部值班。 

 

党政办公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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